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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国家“互联网+”战略部署和海南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加快促进三亚市互联网产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出台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促进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琼府【2015】42号，以下简称“42号文件”)有关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以下意见：
　　一、自2017年起，三亚市政府每年安排不低于1亿元设立互联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互联网产业发展；依据三亚市新兴产业母基金设立不少于1亿元的互联网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用于投资培育三亚市互联网企业。
　　二、国内外知名互联网企业(中国电子信息100强企业、中国软件100强企业、中国互联网100强企业、全球软件500强企业，下同)总部整体迁入三亚市，或在三亚市设立区域性总部、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除按“42号文件”享受省政府有关优惠政策外，三亚市再另外给予500万元落户奖励，用于企业技术研发、品牌推广、市场拓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等。
　　三、对在三亚市落地、年营业收入4000万元以上、年增幅超过30%的互联网企业，视其规模和增速，按“42号文件”享受有关优惠政策。此外，企业年增值营业收入第一次达1000万元、2000万元、3000万元、4000万元以上的，当年度一次性分别给予25万元、50万元、75万元、100万元的成长奖励。对年增值营业收入超过5000万元的企业，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予以支持。成长奖励用于企业技术研发、品牌推广、市场拓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等。对经评估认定的中小微互联网企业创新项目，除按“42号文件”享受省政府有关补贴外，三亚市政府按项目研发支出的30%给予补贴，补贴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四、对于各类进驻三亚市互联网创业孵化基地的互联网企业、创业团队，有明确商业计划，且持续正常经营的，可享受三年人均面积不超过10m2的免费办公用房并免除物业费和宽带费，同时提供价格低廉的公租房供创业人员住宿。三亚市政府给创业企业提供500万元以内三年贷款的全额贴息，三亚市政府给予担保公司1.5%的担保风险补助，鼓励担保公司为创业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五、对于年增值服务收入超过100万元本市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独立注册用户超过1万，增值服务超过1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的，分别按10万元、20万元、60万元给予一次性奖励；对获得国家、省级、市级政府部门认定的互联网行业示范基地、示范企业或开发项目，分别给予30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六、经评估后的互联网众创空间，凡符合“42号文件”的按该文件政策办理。三亚市政府每年对众创空间创业辅导的企业或者团队毕业情况进行评估，每辅导成功一家企业或团队，三亚市政府另外给予众创空间6万元额度的资金扶持。经行业主管部门批准的社会机构和企业在三亚市举办创业路演、创业大赛等各类创业招商活动，给予活动实际支出经费不超过100万元的补助。对在省政府举办的全国性互联网创业大赛中的优胜创业项目，落户三亚市的，除享受省政府规定的风险投资扶持外，三亚市政府另外给予最低10万元、最高100万元的风险投资。
　　七、对在国内外知名互联网企业有3年及3年以上工作经历，年薪达到25万元以上的管理人员和骨干技术人员，引进到三亚市的互联网企业工作，且与企业签订3年及以上合同，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除按“42号文件”享受省政府有关社保补贴和租购房补贴外，三亚市政府按照其每年在三亚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市级留成部分的70%给予本地购房补贴奖励，连续补贴5年，并负责帮助解决其子女入学就读。
　　八、对在海南股权交易中心交易版挂牌的互联网企业一次性给予50万元的奖励；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的互联网企业一次性给予200万元的奖励；对在主板成功上市的企业一次性给予1000万元的奖励。
　　九、对产业发展所需、市场配置不完善的产业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建设，给予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的50%、总额不超过500万元的补贴。所补贴的项目必须确保开放性和公益性。
　　十、三亚市政府在互联网创业平台(规划的产业城、产业园区)设立办事机构，提供一站式、一条龙的创业服务，包括工商、税务、质监等行政审批服务和优惠政策办理等全程业务的免费代办服务。
　　本意见的具体实施问题由三亚市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解释，其它未尽事宜，符合“42号文件”的，按该文件政策执行，特殊情况采取“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的方式予以扶持。

